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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市监办发〔2020〕35 号 

 
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关于对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 

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备案的通告 
 

为贯彻落实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市场监

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公告》精神，加强

全省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备案管理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备案范围 

在湖南省内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

者（简称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），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

起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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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备案机关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 

三、备案办理 

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备案工作

通过网上办理。备案网址：http://218.76.24.74:8088/。 

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首先要在湖南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行政许可审批平台进行用户注册，完成注册并登陆后，选择

“食品”-“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”，进入备案页面，如

实填报冷藏冷冻库名称、地址、贮存能力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

责人姓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并按照要求

提交冷藏冷冻贮存场所布局图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

明复印件、所提交资料真实性承诺书；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须

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等相关材料

电子文件。 

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完成备案后，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备案

信息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布，供公众查询。 

四、变更与注销 

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及

时到原备案部门办理变更；停止服务的，应当到原备案部门注

销备案信息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依法终止，或者被

吊销、注销营业执照的，原备案部门注销备案信息，并在政府

网站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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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对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

品生产经营者备案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依法

查处。 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20 年 6 月 12 日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
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2日印发 
 


